附件1

福州市城市管理领域推行包容审慎监管

执法四张清单工作规则

第一条  为了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城管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 本市城市管理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实行清单化管理。由市城管委结合实际，梳理明确适用情形，形成事项清单，并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三条  本规则所称包容审慎监管执法“四张清单”，包括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、从轻处罚事项清单、减轻处罚事项清单和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。

第四条 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。

前款第二项规定的“初次违法”是指本次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前一年内，当事人在违法行为发生地所属县级行政区域内未发生同一违法行为。

第五条 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主动供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
（四）配合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
第六条  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，不得实施行政强制。

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，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第七条  适用第四条规定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履行下列程序:

1.立案。填制《立案审批表》。

2.调查取证。制作笔录，收集相关证据。

3.责令改正。制发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4.核查。执法人员核查当事人违法行为改正情况。

5.作出不予处罚决定。经核查确认当事人已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完成整改的，制发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和《违法行为警示教育告知书》，开展普法宣传。

6.结案。办结的不予处罚案件应当及时归档结案。

第八条  包容审慎监管执法“四张清单”中未列明的违法行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，判定处罚裁量情形。

第九条  包容审慎监管执法“四张清单”可以作为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免于行政强制的裁量说理内容，但不得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予以直接引用。

第十条 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